
苏委教办函〔2021〕15号

省委教育工委办公室关于申报 2021年度

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典型的通知

各在宁部省属高校党委办公室：

现将江苏省城镇妇女“巾帼建功”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、江苏

省妇女“双学双比”竞赛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推荐申报 2021

年度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典型的通知》（苏妇协﹝2021﹞2号）

转发你们，请各高校认真组织，做好本校有关申报工作。现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申报对象

1.省巾帼文明岗申报对象为：各高校以女性为主体的教学、

科研、管理等基层单位。

2.省巾帼建功标兵申报对象为：积极参加“巾帼建功”活动，

立足本职，争创一流，为推动学校发展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

突出贡献的优秀女性个人。

各高校原则上最多可推荐岗组及标兵各 1个。为扩大表彰覆

盖面，原则上 2015 年以来获得过该项表彰的高校基层单位和个

人不再申报。

二、申报要求




